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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关系的角度研究了美国财产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财产税与地方政府自治之间

的关系，从中发现财产税作为美国地方主力税种具有深厚的政治根源。美国财产税制度的发展及其面临的诸多问题，对于

我国当前试行中的物业税政策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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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产税制度的发展与启示

针对财产所有权的课税古已有之，但现代财产税则来源

于英国和欧洲王室或庄园主关于纳税义务的规定。在 14世纪

和 15世纪，英国根据财产所有权人的付税能力征税，后来财

产税逐渐演变为针对财产量的从价税。

美国财产税制度始于殖民地时期，Seligman（1905）曾称之

为文明世界最糟糕的税收之一，他认为财产税制度的维持完

全是因为“无知或惯性”，一些文献甚至探讨了取消财产税代

之以土地增值税或所得税等其他税种的可能性。但当美国联

邦、州政府已成功地转向征收所得税、消费税等现代税种之

时，地方政府却依然把财产税作为最主要的税收来源。有的学

者认为财产税具有稳定性高、流动性低、征管和监督方便的特

征，非常适宜作为地方税种。更多的学者则借助 Tiebout模型

解释财产税是受益税，能较好地保持税收与公共服务提供边

界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财产税是地方政府维护其自治权力并

进行地方治理的重要工具，政治因素是财产税长期占据地方

主力税种地位的重要原因。

一、美国财产税制度演变与地方自治权的维护

1. 联邦政府的财产税征收。对税权的争取乃是美国联邦

政府成立的基石，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1781年美国组成了

邦联国家，邦联制实际上是各州不愿意放弃独立权力的结果。

在联邦制下，邦联政府并无独立税种，其财政由各州按土地和

建筑物价值的比例承担。1787 年制宪会议确立了美国联邦

制，同时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政治主张。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

邦党人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把集权化的税收当

作强化联邦政府的工具；以杰弗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则要

求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以维护地方自治权及防范集权之下可

能出现的暴政。两种思想长期相互制约，是塑造美国政治和社

会形态的两种基本抗衡力量。

早期联邦主义者取得了胜利，导向了一个强的联邦政府。

制宪会议授予了联邦政府征收直接税的权力，财产税就是直

接税的主体。但联邦财产税的实施却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抵制，

在马萨诸塞、弗吉尼亚等州都出现了各种抗税活动。事实上，

联邦政府仅在少数非常时期启用财产税：一是独立战争后，美

国邦联政府由于战争消耗陷入财困，并面临与法国开战的威

胁，其于 1798年开征了房屋税和土地税，但在 1801年停征；

二是英美战争时期和 1860年内战时期，联邦政府先后两次征

收了财产税。

1800年，杰弗逊当选总统，美国进入“二元联邦主义”时

期，即联邦和州在地位上绝对平等。杰弗逊政府取消了所有的

联邦国内税，维持联邦政府开支的收入来自于关税，土地出售

和邮政收费。在 1800 ~ 1930年的和平时期，“二元联邦主义”

处于支配地位，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是由州和地方政府承担，

因此也是由州和地方政府主导财政。直到罗斯福“新政”后，联

邦政府才逐渐获得了财政主导权。

在美国建国史上，首先有市镇等地方政府，早期清教徒移

民基于宗教文化而成立地方自治组织管理新大陆的生产和生

活。州和联邦政府产生后，美国政府体制开始演变，核心在于

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税权分配则是博弈的焦

点，联邦政府早早放弃财产税权正是地方政府极力保护其征

税权的结果。

2. 州政府的财产税征收。美国州政府征收财产税的历史

经历了数次转折。与地方政府一样，州政府对财产税的征收也

始于殖民地时期，据估计，在 1800年前财产税可能还是州财

政的最大单一收入来源。1820年后，美国进入一个基础设施

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州政府得以开拓新的财源，如投

资银行或交通运输公司，或直接成立州公司建设运河、公路等

交通设施，并开征了公司资本税、执照签发费等新的税费。各

州财政运行良好，因此，到 1830年代后期，财产税在州财政收

入中的地位已急剧下降。1835 ~ 1840年，美国西部和南部 6个

州财产税的财政比重下降到 34%，东部 8个州则仅占 0.02%，

纽约、麻省等 9个州甚至取消了财产税。

但是到 19世纪 30年代末 40年代初，美国遭遇经济危

机，各州政府的公共投资工程失败，很多州不得不重新开征或

加征财产税。1902年财产税在州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再次上升

到 43%。直到 20世纪初期，州财政收入来源转向以销售税、所

得税、汽车牌照费和燃油税为主，财政税占州财政收入的比重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84窑 援 下旬

才再次下降，到 1932年仅占 13%，目前已不足 1%。

州政府征收财产税主要是发生在税种有限或州经营投资

收入困难的时期。当州财政状况运转良好、拥有较多的税源选

择时，州对于财产税的依赖就大为减少，甚至取消财产税。一

是因为财产税的征收与使用去向在州政府的层面上较难统

一，即财产税的受益性可能失效；其次，财产税征收成本较其

他税种高；第三，地方政府对自治权的维护结果。自州政府产

生后，乡镇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州政府，其自治性有所下降，

而州与地方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中维持着一种平衡关系，

所以当更有效率的税源出现时，财产税就从州财政中退出了。

3. 地方政府的财产税征收。独立战争前，财产税已是地

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联邦政府成立后，在很长时期内地方

政府仍然在财政收入和美国公共服务供给中占据着主导地

位。特别是由于州政府的投资失败，各州开始立法禁止州政府

投资私营公司，地方政府承担起更多的政府服务。1902年地方

政府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 53%的比重，其中有 68%

来源于财产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32年经济危机爆发。

1934年罗斯福推行了一系列应对大萧条的政府干预政

策，其各项资助计划通常通过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的联合行动

实施。自此，美国联邦体制从“二元联邦主义”开始转向“合作

联邦主义”，联邦政府的政策意图不断渗入州和地方层面，其

权力扩张的趋势在 20世纪 60年代和 70年代到达顶峰。

“合作联邦主义”的实行，使联邦财政主导地位逐步稳固

加强，加之“狄龙法则”的作用，导致了联邦和州政府对地方政

府的权力渗透不断加强，地方自治地位遭到削弱。虽然 20世

纪 80年代后期曾出现了分权化倾向，但集权化倾向仍然是主

流。这直接反映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构成中，来自于联邦和州

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重持续增长，财产税的比例则持续下降，但

财产税仍然是地方政府最大的税收来源，并成为地方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基础，对于地方政府自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美国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础：财产税的地位及其使用

1. 财产税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财产税收入增

长速度较其他财政收入缓慢，财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比

例持续下降，从 1932年的 67%下降到 1950年的 43.7%，2007

年为 24.1%。虽然财产税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也在

不断下降，但财产税征收的绝对数额仍在继续增长。从 1965

年到 2007年，地方自有财源收入增长了 24.80倍，其中财产

税增长了约 15.98倍，年均增长 6.98%（见表 1）。

财产税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也显示了其地位的稳固性。

1930年代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其他税收收入的减少，财产税

占个人收入的比重从 1929 年的 5.4%上升到 1932 年的

11.7%。此后很多州开始实行财产税限制措施，财产税的比重

明显下降，但到 90年代中后期，财产税收入占个人收入的比

重基本稳定在 4%左右。

目前财产税仍然维持着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地位。在大

萧条的 1932年，财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收入的 97%，1965年

是 86.9%，到 2007年仍达到 71.4%。进入 90年代后，联邦和州

拨款的增长速度已略低于地方财政总收入的增长速度，这说

明地方自有财源的增长速度更高（见表 2），这与 20世纪 80年

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小政府”管理和地方分权观念的

广为传播有很大关系。

2. 不同机构的财产税征收。财产税是地方政府提供公共

服务的重要财政基础，它提供了基本上所有地方学区的税收

以及部分特区政府的收入，同时也是市、县政府自有收入重要

的来源之一。

地方政府内部的财政收入构成有所不同，市政府收入来

源最为多样化，2007年市政府税收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销售

税、个人所得税等非财产税收入；县对财产税的依赖程度仍然

比较高，达到 68%；镇政府财产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例达

到 90%；特别区政府机构约有 27%的税收来自于销售税，这些

税收通常由州政府代收，特别区是提供某种专门服务如医院、

消防、交通、下水的准政府机构，因此用户收费是特别区也得

重要收入补充，财产税占特别区税收收入的 66%。学区高度依

赖州和联邦财政拨款以及财产税，其中 96%的税收收入来源

于财产税（见表 3）。

3. 财产税的使用。财产税具有受益税特征，但财产税应

该在什么程度上界定为受益税，却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这

取决于财产税的使用方式。

年份

1965

1980

2007

年均增长率

州转移支付

14 174

82 758

450 430

8.58%

地方自有收入

32 326

130 027

834 020

8.05%

收入中的财产税

21 817

65 607

370 489

6.98%

表 1 美国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与财产税 单位院百万美元

年份

1992

2002

2007

财产税

172 973

269 489

370 489

总计

655 216

1 083 074

1 536 392

财产税比重

26.40%

24.88%

24.11%

联邦尧州
财政拨款

217 996

398 641

508 094

财产税占地方
税收的比例

75.64 %

72.85 %

71.43 %

总财政收入

表 2 财产税占地方总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的比例

单位院百万美元

总收入

其中院上级政府拨款

财产税

销售税

个人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

汽车执照

其他

总计

县

366 072

122 174

86 814

27 752

4 474

56

1 059

6 988

127 145

自治市

508 502

106 151

82 178

48 334

16 730

7 620

480

17 622

172 964

镇

46 281

9 672

24 238

210

709

0.1

18

1 629

26 803

特别区

175 280

42 773

15 164

6 319

0.4

0.02

23

1 311

22 818

学区

472 544

259 692

162 095

3 932

1 643

0

0

1 271

168 942

自
有
税
收
收
入

表 3 美国地方政府收入来源的比较（2007）

单位院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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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1992年美国政府普查的相关数据，大约有 42%的财

产税收入是由学区收取并全部用于教育财政；同时，新英格兰

地区、马里兰州等地方的市、县地方政府也对学区进行投入，

估计有 10%的县、市财产税用于地方教育，其余 48%的财产税

收则用于非教育用途。美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很小，公共安

全、高速公路和行政管理费用等主要支出在相当程度上都是

由财产税融资，而不通过使用者付费或政府转移收入来融资。

因此，大约 80%的财产税总额可被看做是受益税。

三、美国财产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 财产税的理论缺陷。关于财产税归宿的问题存在三种

不同的观点。传统论认为财产税会以提高房价的方式转嫁给

消费者，具有累退性；“受益论”源于 Tiebout的“以脚投票”理

论，认为财产税是对使用者的收费，行政区域间的竞争和具有

完全流动性的消费者们“用脚投票”的共同作用，可以保证地

方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新论”将财产税视为对资本的征税，

具有累进特征和财富再分配作用，会对资本配置以及地方公

共服务水平提供的决定产生扭曲效果。

按付税能力课税是现代税收制度的基本要求。在农业经

济时代，房地产和有形个人财产构成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财产

所有权与收入和付税能力紧密相关。但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体

系中，财产种类繁多，有的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和隐秘性，地方

管理机构缺乏法律授权、技术和资源对这些复杂的产权体系

评估和征税，因此美国很多州着手免除了无形财产税或降低

了其征税比率，目前房地产税构成了财产税的主体；而现代工

薪职业人群的出现导致了财产所有权与付税能力并不必然对

等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或较低收入者等可能以房地产为主要

财富的人群，低收入使得他们难以交付财产税。最后，房地产

税基于土地和房屋的共同市场价值进行征税，但城市土地价

值主要取决于区位条件，通常具有增值性，而房屋建筑价值随

使用年限而折旧，将性质完全不同的土地和房屋视为一体采

用同样税率征税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些理论上的缺陷，降低了

财产税作为现代税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2. 财产税的效率。目前，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构成了

美国的几大主要税种。据有关学者研究，与所得税和消费税相

比，财产税征管的执行成本和行政成本更高，在征收效率上并

不具有优势。财产税与土地增值税是在性质上较为相似的税

种，都与土地增值有关系。不同的是，后者发生在土地所有权

转让产生现金增值流之时，前者的税基则仅是房地产的账面

估值，并不真正产生现金收入。由于土地增值是全社会经济增

长的结果，土地增值税较财产税更为合理，穆勒和亨利·乔治

等西方经济学家都提出了土地增值税的主张，并在多个国家

得到响应，现在德国、韩国、我国台湾等地都征收土地增值税。

朱秋霞认为德国土地（增值）税制度在保护私人产权、保证基

础教育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和抑制房地产炒作方面均优

于美国的财产税制度。在美国，林肯土地研究中心也组织过专

题研究，探讨了以土地（增值）税代替财产税的可能性。

3. 财产税的管理困境。财产税评估是财产税管理的最薄

弱之处，虽然经济学原理和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财

产评估系统方法的进步，然而这些方法的应用仍然存在很多

困难，例如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成交案例或者私人财产的保

密性等原因，现实环境往往无法充分提供评估模型所需要的

高质量数据。评估专家远离政治影响，能够熟悉和应用最新技

术，但由公式或计算机产生的结果并不总是“正确”的；地方选

举的评估员更熟悉地方市场，能对政治考虑做出灵活回应，其

评估结果更符合地方实际，但如何选择财产评估员未有满意

的解决办法。针对财产税制度实施中的问题，美国各州和地方

也出台了断路器政策，自住物业豁免，农地优惠税收，老年业

主延期缴税等种种减免优惠措施，但这些条款使得财产税管

理更复杂，并带来了更多的处于临界点的纳税人的减税要求，

为了获得税收优惠条件而贿赂地方官员的现象并不鲜见。

四、美国财产税制度对于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启示

1. 与所得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其他税种在征管效

率和科学性方面相比，财产税这一古老税种存在的合理性已

逐渐失去。财产税作为美国地方自治政府主力税种地位的政

治象征意义已超过其经济意义。建立地方主力税种是我国征

收物业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从美国财产税制度的发展来看，

财产税存在诸多问题，因此选择何种税源需要进行深入论证，

未经科学论证和立法程序匆忙开征物业税种是不合适的。

2. 美国财产税最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受益税的特点。在

美国，包括市、县、镇、特区和学区在内的各种地方政府有 8万

多个，小规模的地方政府有利于保证财产税收入能用于地方

公共产品的提供。当政府规模扩大，财产税的受益特点就难以

体现。我国地方政府规模远大于美国同类政府规模，且不存在

特区和学区准政府，因此开征物业税后最终能用到何处受人

质疑，这也是物业税制度设计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3. 实施财产税的目的并非调节房地产市场，事实上财产

税也并不具有抑制房地产投机的功能。美国、日本、我国香港

等国家（地区）都实施财产税制度，然而发端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末的美国房地产投资热最终在 2008年成了引发全球金融

危机的导火索，高房价和房地产泡沫在日本和我国香港引发

的灾难性影响也有目共睹。因此，目前很多学者对开征物业税

抑制房地产投机和调节房价的过高期望显然是不现实的。

4. 物业税的开征是一个庞大的制度变革工程，不但需要

考虑配套的现行土地产权、土地出让制度、土地税费制度改

革，还必须考虑制度实施的条件，如物业税征管机构、物业评

估机构的设置和技术力量的培养，以及物业税优惠政策等措

施的制定等。综上所述，在对物业税开征缺乏科学论证，配套

制度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其可行性就大打折扣，因此至少

可以说物业税在我国近期内开征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野地方治理背景下的

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冶渊编号院11BGL056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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